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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法院宣告控股子公司破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曾于 2018年 9月 14 日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发布《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收到债权人申请破产清算的提示性

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临 2018-21号公告；2018年 9月 29日发布《南宁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收到法院受理破产清算申请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临 2018-23号公告。 

2019年 5月 10 日，公司收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

称“南宁中院”或“本院”）（2018）桂 01 破 22号《民事裁定书》。现将有关

事宜公告如下： 

一、《裁定书》主要内容 

南宁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化工集团公司）以南宁丰塔建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丰塔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由，向

本院申请对丰塔公司进行破产清算。本院于 2018年 9月 20日裁定受理。 

本院查明，丰塔公司于 2002年 12月 4日经南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

注册资本为 2373 万元人民币，由自然人股东徐立新与法人股东南宁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出资成立。经丰塔公司管理人对丰塔公司的资产进行核查、清理，该公司

无现金、银行存款，无房产、土地等固定资产，公司财务账册、会计凭证等财务

资料下落不明，其主要财产为露天存放的废旧钢铁、废旧机器零配件。所有财产

经在淘宝网破产财产处置平台上拍卖，所得拍卖价款为 1312500 元人民币。 同

时，经丰塔公司管理人对丰塔公司的债权债务进行核查，确认丰塔公司的对外债

务为 27042118.01元人民币。此外，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上，全体债权人一致同

意不对丰塔公司进行审计和评估，由管理人直接申请宣告丰塔公司破产。 



本院认为，丰塔公司确已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

又无法通过重整或和解方式解决其债务问题，符合宣告破产的条件。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宣告南宁丰塔建材有限公司破产。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二、对公司的影响 

由于丰塔公司已经停产多年，公司对其长期股权投资、债权已全额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丰塔公司破产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及业务产生影响，对公司本期或

期后利润的影响，目前暂时无法判断。 

三、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披露的信息以上述媒体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桂 01 破 22

号 

特此公告。 

 

 

                                 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5 月 10 日 


